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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以发行 2,000万股计算，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发行前后公司的股

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有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王飞雪 1, 915.89 31.93% 1, 915.89 23.95%

金建林 1, 752.22 29.20% 1, 752.22 21.90%

袁隽 1, 245.97 20.77% 1, 245.97 15.57%

中移创新 296.25 4.94% 296.25 3.70%

廖真 196.72 3.28% 196.72 2.46%

王德杰 165.39 2.76% 165.39 2.07%

彭琳明 165.39 2.76% 165.39 2.07%

胡旦 103.37 1.72% 103.37 1.29%

联通创新 75.00 1.25% 75.00 0.94%

刘伟 56.23 0.94% 56.23 0.70%

刘澎 27.57 0.46% 27.57 0.34%

本次发行的股份 - - 2, 000.00 25.00%

总股本 6, 000.00 100.00% 8, 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王飞雪 1, 915.89 31.93%

金建林 1, 752.22 29.20%

袁隽 1, 245.97 20.77%

中移创新 296.25 4.94%

廖真 196.72 3.28%

王德杰 165.39 2.76%

彭琳明 165.39 2.76%

胡旦 103.37 1.72%

联通创新 75.00 1.25%

刘伟 56.23 0.94%

合计 5, 972.43 99.54%

（三）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自然人股东 9名，该等自然人股东在公司任职情况

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

王飞雪 1, 915.89 31.93% -

金建林 1, 752.22 29.20% 董事、总经理

袁隽 1, 245.97 20.77% 董事长

廖真 196.72 3.28% -

王德杰 165.39 2.76% 董事

彭琳明 165.39 2.76% 董事、副总经理

胡旦 103.37 1.72% 员工

刘伟 56.23 0.94% -

刘澎 27.57 0.46% -

合计 5, 628.75 93.81% -

（四）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

（五）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持股及其简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股东中无战略投资者。

（六）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中，王飞雪与金建林为夫妻关系，王飞雪持股比例

为 31.93%，金建林持股比例为 29.20%。 王飞雪与胡旦为表姐妹关系，其中胡旦持

股比例为 1.72%。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具体内容请见招股说明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

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自愿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

（八）发行人内部职工股、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

股或股东数量超过二百人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内部职工股、工会持股、

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股东数量超过二百人的情况。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及其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信息通信技术（ICT）运营管理领域的软件开发、技术服

务、系统集成以及第三方软硬件销售业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及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二）行业竞争状况

1、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市场化程度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整体处于充分竞争状态，企业数量众多，市场化

程度相对较高，国内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市场在地域和行业上相对分散。从运

营支撑系统行业来看，本行业企业的技术不断成熟，在产品价格、定制化开发、

本地化技术服务及系统集成等方面，较国际供应商具有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市

场份额逐年上升，已成为电信运营商等行业用户的主要供应商，市场化程度较

高且竞争充分。 经过行业多年积累与发展， 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呈现集中化趋

势。

此外，随着电信运营商业务模式逐步由“以网络为中心” 向“以客户、服务

为中心” 进行转变，电信运营商的个人移动市场、家庭市场、政企市场、新业务

市场的大力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对上游供应商的依靠，另一方面有赖于电信运

营商内部研发能力的提升。 目前，电信运营商注重培养具备 ICT研发能力和运

维经验的团队， 提升自身信息系统研发能力， 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综合解决方

案。 电信运营商信息系统研发能力内部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现有国内运营

支撑系统行业企业提出挑战，加剧竞争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 各类设备、 软件和信息数据之间更加深入融

合，国内企业信息化建设需求不断增长，国内软件企业在提供软件开发及技术

服务的同时，一般也会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和第三方软硬件销售的业务，国内

从事系统集成以及第三方软硬件销售业务的企业数量众多，较为分散。

2、行业内主要企业情况

目前，除公司外，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包括：

（1）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200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主要从事电信管理软件、信息安全、增值业务、智能交通等方面的行业

应用软件开发、解决方案提供和技术服务。

（2）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2009年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主要从事 ICT领域运营管理软件研发和服务、手机游

戏、物联网技术应用、创新孵化等板块业务，形成信息技术领域内相关多元化

发展格局。

（3）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主要从事电信运营

商的支撑系统软件开发与服务。

（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201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主要从事行业软件研究、开发和销售，提供 IT解决方案以

及相关的信息系统集成、咨询与技术服务。

（5）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为电信、政府及其他

行业客户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涉及通信软件、运营服务、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架构等业务领域。

（6）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2019年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主营业务为基础软件中的中间件软件产品以及云管理

平台软件、应用性能管理软件等智能运维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并提供配套专业

技术服务。

（7）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201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挂牌上市，主营业务为提供基于邮件系统、云存储、协同办公、大数据平台

及应用、电子渠道建设和运营支撑、数字营销等产品的互联网应用平台的产品

开发、系统建设及运营支撑服务。

（8）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2017年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主营业务为以软件为载体的产品开发和服务，从事

直接面向电信运营商、大数据运营、智慧城市、虚拟运营商、中小企业客户、物

联网等方面的业务运营和支撑服务。

（9）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年，2014年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 主营业务为提供基础软件的中间件产品与服务以及信

息安全、网络安全、业务安全、应急安全等产品和解决方案。

3、进入行业的主要障碍

运营支撑系统是确保各类网络和服务正常运行的关键环节， 对软件产品

的架构设计、 软件开发技术的成熟程度以及对客户需求的准确理解都有着非

常高的要求。 本行业主要企业经过多年积累，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和

市场基础。 而行业的潜在进入者由于受到行业资质、产品技术和研发水平、客

户基础、行业经验、服务体系建设等多方面限制，面临着比较明显的行业壁垒。

（1）行业资质与准入壁垒

运营支撑系统普遍具有专业化特点，形成了较高的行业准入与资质壁垒。

电信运营商对运营支撑系统供应商的技术水平与服务保障能力要求较高，同

时为保证系统的兼容性、稳定性，避免较大的转换成本，电信运营商建立了严

格的供应商筛选制度，合格供应商数量相对较少。以中国移动为例，供应商最

终能否入围，需要经过测试、试点、招投标等筛选流程，新系统建设的入围供

应商一般仅在其合格供应商的范围内选择，筛选流程周期较长。因此，行业资

质与准入门槛的要求对行业新进入者构成较高的壁垒。

（2）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壁垒

本行业内企业在对客户需求的理解程度、对产品架构的设计水平、对软

件开发技术及繁多的网络设备接口标准掌握程度等多方面均需达到较高的

水平。 在运营支撑系统项目实施过程中，行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难度较

高，研究开发投资规模较大、周期较长，要求行业内企业需要具有强大的技术

实力和较高的研发管理水平，建立高效的研发流程，不断地健全产品与技术

的创新体系。因此，强大的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是进入本行业的基础保障，也

成为行业新进入者的重要壁垒。

（3）客户替换成本壁垒

本行业企业经过长期的软件开发、技术服务和市场推广，形成了稳定成

熟的客户关系，对客户需求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 行业新进入者很难在短期

内建立起与之相当的客户关系。 同时，下游客户在运营支撑系统领域的投资

规模越大，建设和运行周期越长，系统应用范围越广，意味着其对原有供应商

的依赖程度越高，从而形成了较高的替换成本，为行业新进入者设置了较大

的障碍。

（4）行业经验壁垒

随着运营支撑系统与客户业务的融合程度逐步加深，本行业企业除拥有

专业的产品研发团队之外，还需对客户的业务需求、管理流程、运维体制、应

用场景等有较深刻的理解， 从而实现运营支撑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紧密协作。

目前，本行业主要企业均已通过多年的项目实践和经验积累，能够为客户提

供全面的运营支撑，并逐步获得了稳定的客户群体，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行业新进入者往往缺乏成功案例和品牌知名度，更难以在短期内积累成熟的

行业经验。

（5）本地化服务网络壁垒

运营支撑系统规模较大、复杂程度较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响应速度是确

保运营支撑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本地化技术支持与服务能力作为客户

选择供应商的重要考核因素之一。本行业企业通常需要建立业务覆盖区域的

本地化服务网络，以派驻现场工程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最及时的运行保障服

务，建立技术支持中心提供后援支持，并在重点区域建立本地研发中心，确保

对软件升级、优化调整、故障处理等需求进行快速响应。对于行业新进入者而

言，通常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完善的本地化服务网络和技术支撑体系。

4、行业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

随着下游客户业务的迅猛发展， 经营管理精细化要求随之不断提升，国

内运营支撑系统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本行业企业的经营都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总体上，国内运营支撑系统的市场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利润水平。行业利润

水平的变动取决于行业发展水平、企业研发实力、产品质量与性能、品牌知名

度以及企业自身运营水平等各个因素。 技术水平高、研发能力强、产品质量

好、行业知名度高的企业将保持优势地位。

（三）发行人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正直诚信、知行合一、求知创新” 的核心价

值观，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经营理念，围绕产品系列化、研发专业化、服

务标准化和管理精细化的运营策略，提供信息通信技术（ICT）运营管理领域

的软件开发、技术服务、系统集成以及第三方软硬件销售业务。

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软

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北京市诚

信系统集成企业、中关村信用培养双百工程百家最具影响力信用企业。此外，

公司被认定为北京市“下一代光传输网络” 工程实验室、北京市级企业科技

研究开发机构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企业信用 AAA级单位。

公司立足自主创新，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化软件产品，并在

此基础上持续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形成整体解决方案，能够较为完备地覆盖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集团总部、省级公司、专业

公司及其他行业客户的网络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运营管理及支撑需求。公司积

极参与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多项规范制定工作， 积极布局 5G和物联网的

运营支撑，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5G产业联盟合作伙伴。 2019年

7月，公司成为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 DICT生态圈合作伙伴。

经过长期合作，公司已成为电信运营商在运营支撑系统领域的重要合作

伙伴，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品牌形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软件产品及服务在电

信运营商的覆盖情况如下：

公司主要软件产品及服务在电信运营商的覆盖情况

类别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网络管理支撑系统

18个省级公司、2 个集团设

计院 / 研究院、2个专业公司

9个省级公司

5个省级公司、1 个集团

研究院

服务运营支撑系统

1个集团总部、21 个省级公

司、4 个专业公司

16个省级公司 5个省级公司

企业经营管理支撑系

统

2个专业公司 - -

近年来， 公司密切跟踪电信运营商在运营支撑系统建设需求的变化趋

势，以服务运营支撑系统市场为重点业务，以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人口密集、使用网络资源负荷更大、对运营支撑系统的需求旺盛

的区域为重点地区，加大投入力度和市场覆盖，大力推广家庭客户业务支撑

管理系统、集团客户业务支撑管理系统、IPTV/OTT端到端管理系统、数字家庭运

营管理平台等产品。报告期内，公司重点业务、重点地区在电信运营商的分布

情况如下：

重点业务

电信运营商重点地区覆盖情况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家庭客户业务支

撑管理系统

华东、华北、西南等地区共 15个

省级公司

- -

集团客户业务支

撑管理系统

华北、华南、西南等地区共 14 个

省级公司

东北 1个省级公司 -

IPTV/OTT端到

端管理系统

-

华北、西南、华东、东北等

地区共 9个省级公司

华东 1个省级公司

数字家庭运营管

理平台

华东、华南、华北、西南等地区共

13个省级公司

西南、华南、华北共 3 个省

级公司

华南 1个省级公司

（四）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主要包括软件及计算机硬件产品以及向客户提供的现场交付

服务、部分非核心组件的委托开发服务。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建立了供应商评定与选择、第三方软硬件采购、服务

采购等相关方面的采购管理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并与

主要供应商之间形成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采购流程如下：

图采购流程示意图

2、生产或服务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为信息通信技术（ICT）运营管理领域的软件开发、技术服

务、系统集成以及第三方软硬件销售业务，主要面向电信、广电、金融、电力和

互联网等行业大型客户。 公司服务模式请见招股说明书 “第六节业务与技

术” 之“四、（二）主要业务流程” 。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销模式进行产品销售， 主要以招投标或比选等公开方式、单

一来源采购、商务谈判等形式取得销售合同。 公司由销售人员负责与客户建

立联系，了解客户的潜在需求，并引导产品研发团队与客户沟通具体业务需

求，确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销售人员与产品研发团队共同制定竞标或定价方

案，与客户协商合同条款，最终签订合同。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提供的产

品、服务能够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在投标项目的一期项目完成后，大部分后

续项目会采用单一来源采购、商务谈判方式完成签约。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照合同取得方式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取得

方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合 同

数量

收入

收入

占

比

合 同

数量

收入

收 入 占

比

合 同

数量

收入

收 入 占

比

招 投 标 、

比选等公

开方式

138 12, 216.98 30.12% 80 7, 003.18 19.37% 67 6, 191.31 16.75%

单一来源

采购

211 23, 507.20 57.95% 196 19, 743.59 54.60% 173 17, 318.07 46.84%

商务谈判 85 4, 839.02 11.93% 97 9, 412.28 26.03% 114 13, 460.12 36.41%

总计 434 40, 563.21

100.00

%

373 36, 159.05

100.00

%

354 36, 969.50

100.00

%

报告期内， 采用招投标、 比选等公开方式取得合同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16.75%、19.37%、30.12%；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取得合同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46.84%、54.60%、57.95%； 采用商务谈判方式取得合同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36.41%、

26.03%、11.93%。

公司取得合同的方式与客户合同类型相关，具体如下：

合同取得方式 客户合同类型 客户名称

招投标、比选等公开方式

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或事

业单位的新建项目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人民网股

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监察厅、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员会等

单一来源采购

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或事

业单位的系统扩容、维保

服务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湖南省有

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商务谈判

民营企业的项目；

国有企业、政府机构

或事业单位的低于采购

限额的项目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陌

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神州科鹰技术

有限公司等

公司主要客户为电信运营商。 报告期内，公司来源于电信运营商的主营

业务收入按照合同取得方式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取得

方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合 同

数量

收入

收 入 占

比

合 同

数量

收入

收 入 占

比

合 同

数量

收入

收 入 占

比

招 投 标 、

比选等公

开方式

124 8, 670.52 25.94% 70 5, 897.16 22.92% 61 4, 518.13 20.86%

单一来源

采购

201 23, 271.27 69.62% 183 19, 558.97 76.03% 149 16, 912.56 78.09%

商务谈判 22 1, 484.95 4.44% 12 270.20 1.05% 15 227.70 1.05%

总计 347 33, 426.73

100.00

%

265 25, 726.34

100.00

%

225 21, 658.39

100.00

%

公司与电信运营商销售合同中，采用招投标、比选等公开方式取得合同

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20.86%、22.92%、25.94%；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取得合同的

收入占比分别为 78.09%、76.03%、69.62%。 公司向电信运营商销售的合同取得方

式以单一来源采购为主，以招投标、比选等公开方式为辅，这主要是由电信运

营商的采购政策和审批流程而决定。

以中国移动为例，根据公开披露信息，中国移动主要采购方式包括招标、

比选、询价、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和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 一

般而言，中国移动对于新建系统项目通过招投标或比选等公开方式选择供应

商；对于原有系统的后续软件系统扩容、升级、维护等项目以及后续技术服务

的采购，则一般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选择供应商。

经访谈中国移动相关人员，并查询公开信息披露，根据中国移动采购政

策，对网络类产品采购，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主要适用于以下情景：

①除原供应商外，其他供应商不具备提供相关设备扩容、升级能力及各

类服务的，或使用其他供应商影响功能服务配套的采购；

②满足配套使用要求的备品备件、配件辅件等的采购；

③在用系统后续应用开发、在用软件升级（为连续性开发或升级需求，

供应商不可替代）的采购；

④基于技术方案或市场垄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或代理商采购的软硬件

购置。

对于电信运营商新建系统项目需求，公司积极参与电信运营商需履行招

投标程序的项目，履行了严格的招投标程序，通过电信运营商的采购审批流

程后取得合同。

由于电信运营商信息系统建设要求较高，更新迭代速度快，通常分阶段

逐步投入，其系统后续扩容需求及相应的技术服务需求较大。 电信运营商对

信息系统扩容的需求可适用于单一来源采购场景；对于技术服务，由于维护

对象主要为前期采购的软件， 采购原供应商的服务对软件运行的保障程度

高，也倾向于向原供应商采购相应服务。因此，公司以单一来源采购形式取得

合同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取得电信运

营商的合同中，系统扩容类合同收入各期占比在 90%左右，其余为维保服务

类合同等。

综上，公司合同取得方式主要包括招投标或比选等公开方式、单一来源

采购、商务谈判。 报告期内，客户需履行招投标程序的项目，公司履行了严格

的招投标程序，符合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应履行招投标程序

而未履行的情形，其他合同取得方式符合客户采购政策，符合行业惯例。

4、研发模式

公司的产品研发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紧密围绕客户需求进行技术创

新，通过为客户提供高技术附加值的软件产品和优质服务来不断推动技术和

各项业务的持续发展。

（1）研发组织结构

公司的产品研发人员主要集中在研发中心以及各业务群的产品研发团

队。其中，研发中心承担公司的基础研发工作，各业务群的产品研发团队承担

业务线的产品研发工作。 产品研发人员的岗位设置有售前方案工程师、产品

工程师、架构设计师、研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和质量工程师等，分别负责产

品的预研、设计、开发、测试和质量保障等工作。

（2）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的软件产品，一类是面向内部使用的基础开发，另一类为面向

市场客户销售的产品开发。

1）基础研发

为实现公司软件产品研发过程及服务过程的“工程化” 、实现 OSS系列

软件的“产品化” ，公司重视内部公共开发平台及工具、产品组件的开发和共

享，专门成立研发中心，承担公司基础研发工作。

公司基础研发的产品分两大类，一类为“产品化” 公共开发平台，针对公

司产品公共的架构需求、模块需求，实现公共架构平台产品系列和公共组件

系列；另一类是“工程化” 平台产品，包括研发运维一体化平台、运维服务一

体化平台。 “产品化” 公共开发平台和组件使公司自研软件产品在架构、模

块、需求等各个级别的复用度大大提升，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灵活应对市

场变化；“工程化” 平台产品实现了自研产品研发过程的自动化、现场部署和

运维服务的自动化，最大程度降低人工操作带来的风险成本。 两类平台化产

品大大提升了研发效率、产品质量和 IT服务质量，为公司各项主营业务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产品研发

产品研发任务由各业务群的产品团队承担。 架构设计人员在技术选型

时，根据不同的业务特征选择适用的公司基础平台架构和公共组件，进行系

统架构设计。开发人员进行概要设计、详细设计，在公司研发运维一体化平台

上，组织编码、代码走查、自动持续构建、测试和产品发布、自动部署等工程活

动，完成产品开发和现场部署工作。

（五）报告期内销售情况

1、主要产品和服务的营业收入及其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软件开发及技

术服务

34, 763.58 85.70% 23, 812.14 65.85% 21, 822.12 59.03%

系统集成 3, 586.72 8.84% 4, 278.66 11.83% 11, 846.83 31.04%

第三方软硬件

销售

2, 212.91 5.46% 8, 068.25 22.31% 3, 300.55 8.93%

合计 40, 563.21 100.00% 36, 159.05 100.00% 36, 969.50 100.00%

2、主要客户群体

公司主要客户群体包括电信运营商以及广电、金融、互联网、电力等行业

大型客户，提供 ICT运营管理领域的软件开发、技术服务、系统集成及第三方

软硬件销售。

3、报告期内销售价格总体变动趋势

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按照市场机制定价。 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格总体保持稳定。

4、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及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情况如下：

2019年度

序号 客户 金额（万元） 比例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4, 008.69 9.88%

2 中移系统集成 3, 324.21 8.20%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2, 780.58 6.85%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2, 387.92 5.89%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1, 858.40 4.58%

合计 14, 359.80 35.40%

2018年度

序号 客户 金额（万元） 比例

1 南京伟仕佳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546.61 9.81%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2, 877.20 7.96%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2, 174.41 6.01%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 2, 086.11 5.77%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1, 485.09 4.11%

合计 12, 169.41 33.66%

2017年度

序号 客户 金额（万元） 比例

1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 621.75 26.03%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1, 800.38 4.87%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1, 760.39 4.76%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1, 570.66 4.25%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1, 270.65 3.44%

合计 16, 023.82 43.34%

报告期内，按照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及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2019年度

序号 客户 金额（万元） 比例

1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29, 099.55 71.74%

2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3, 925.73 9.68%

3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1, 626.58 4.01%

4 新疆佳迪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63.72 1.64%

5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458.91 1.13%

合计 35, 774.50 88.19%

2018年度

序号 客户 金额（万元） 比例

1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20, 566.22 56.88%

2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4, 197.14 11.61%

3 南京伟仕佳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546.61 9.81%

4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 457.52 4.03%

5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349.95 3.73%

合计 31, 117.44 86.06%

2017年度

序号 客户 金额（万元） 比例

1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16, 995.08 45.97%

2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 621.75 26.03%

3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3, 797.37 10.27%

4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069.25 2.89%

5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73.31 2.63%

合计 32, 456.76 87.79%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国移动（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销售比例分别占当

年销售总额的 45.97%、56.88%和 71.74%。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向单个客户销售

比例超过销售总额 50%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以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在上述主要销售客户中占有权益。

（六）报告期内采购情况

公司制定了供应商评定与选择制度，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价。 公司采购

部门根据业务需要，从市场寻找可初步满足需求的候选供应商；组织对候选

供应商进行资质调查和质量评价，以资质、业务规模、服务质量、报价、付款条

件等作为选择标准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最优供应商，实施采购；对供应商的产

品或服务做后续评价，对供应商进行年度评价，为后续供应商的管理和改进

提供依据。

公司采购主要包括商品采购和外包服务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外包服务 10, 365.12 75.71% 3, 915.21 27.72% 7, 888.44 45.19%

商品 3, 325.53 24.29% 10, 206.91 72.28% 9, 568.38 54.81%

其中：服务器 783.40 5.72% 2, 367.06 16.76% 726.70 4.16%

网络设备 972.04 7.10% 1, 547.70 10.96% 5, 639.58 32.31%

软件 998.47 7.29% 964.07 6.83% 1, 190.26 6.82%

显示设备 119.54 0.87% 761.09 5.39% 113.01 0.65%

监控设备 162.02 1.18% 1, 862.07 13.19% 40.12 0.23%

存储设备 50.08 0.37% 959.54 6.79% 13.34 0.08%

其他设备及配件 239.97 1.75% 1, 745.38 12.36% 1, 845.37 10.57%

合计 13, 690.65 100.00% 14, 122.12 100.00% 17, 456.82 100.00%

1、主要商品采购情况

公司采购的主要商品是软件及计算机硬件产品，其中，软件产品主要包

括数据库类、报表类等；硬件产品主要包括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显示

设备、监控设备及配件等。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商品的数量、单价、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1）2019年度

项目

采 购 数 量

（台 / 套）

合同采购单价（元）

平均采购 单 价

（元）

采 购 金 额

（万元）

占商品采购

比例

服务器 144 5, 398.23- 116, 457.11 60, 927.67 783.40 23.56%

网络设备 469 132.74- 974, 320.00 487, 226.37 972.04 29.23%

软件 96 1, 357.76- 3, 539, 823.00 1, 770, 590.38 998.47 30.02%

显示设备 84 1, 379.31- 40, 239.66 20, 809.49 119.54 3.59%

监控设备 262 137.93- 407, 957.91 204, 047.92 162.02 4.87%

存储设备 315 407.08- 9, 090.52 4, 748.80 50.08 1.51%

其他设备及

配件

36, 880 1.33- 28, 760.00 4, 380.67 239.97 7.22%

合计 3, 325.53 100.00%

（2）2018年度

项目

采 购 数 量

（台 / 套）

合同采购单价（元）

平均采购单

价（元）

采购金额 （万

元）

占商品采购

比例

服务器 448 19, 617.23- 607, 071.55 52, 836.16 2, 367.06 23.19%

网络设备 6, 391 129.31- 68, 182.45 2, 421.69 1, 547.70 15.16%

软件 97 1, 034.48- 3, 948, 275.86 99, 388.66 964.07 9.45%

显示设备 698 500- 120, 689.66 10, 903.81 761.09 7.46%

监控设备 3, 095 170.94- 86, 241.38 6, 016.39 1, 862.07 18.24%

存储设备 3, 062 362.07- 5, 403, 448.28 3, 133.70 959.54 9.40%

其他设 备

及配件

118, 704 0.43- 362, 905.98 147.04 1, 745.38 17.10%

合计 10, 206.91 100.00%

（3）2017年度

项目

采 购 数 量

（台 / 套)

合同采购单价（元）

平均采购单价

（元）

采购金额 （万

元）

占商品采购

比例

服务器 223 28, 280.86- 254, 034.19 32, 587.40 726.70 7.59%

网络设备 2, 179 1, 111.11- 822, 378.63 25, 881.52 5, 639.58 58.94%

软件 1, 881 2, 643.6- 830, 820.51 6, 327.80 1, 190.26 12.44%

显示设备 45 2, 991.45- 344, 075.22 25, 112.50 113.01 1.18%

监控设备 430 170.94- 8, 547.01 933.11 40.12 0.42%

存储设备 55 294.87- 37, 248.54 2, 426.20 13.34 0.14%

其 他 设 备

及配件

97, 938 0.13- 967, 963.71 188.42 1, 845.37 19.29%

合计 9, 568.38 100.00%

公司采购商品主要由于系统集成及第三方软硬件销售业务发生。公司遵

循以销定采的原则，根据客户不同的信息系统建设需求采购商品。因此，报告

期内，公司采购商品的数量、金额及其变动情况主要与客户需求变化相关。此外，

考虑商品的品牌、规格、型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电子类商品在不同时间价

格存在一定变动，如 2019年，网络设备中单价区间为 132.74-974,320.00元，其中单

价最低的为标准风扇模块， 单价 132.74元； 单价最高的为网络安全态势

感知平台，单价 974,320.00元；软件中单价区间为 1,357.76-�3,539,823.00元，

其中单价最低的为数字化 IP网络终端嵌入软件，单价1,357.76元；单价最高

的为立体可视化平台软件，单价 3,539,823.00元。因此，公司采购商品的平均单

价及其变动情况不具有参考性。

2、主要外包服务采购情况

公司采购的外包服务主要是向客户提供的现场交付服务、部分非核心业

务或组件的开发外包服务。

1）现场交付服务：公司将部分技术含量较低的如软件测试、运维保障、安

装调试、系统集成等现场交付工作通过采购外包服务的方式解决。

2）开发外包服务：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或项目需求将部分非核心业务或

组件的软件开发工作通过采购外包服务的方式解决。

公司制定了外包服务采购管理制度，对外包服务的选定、审批、管理、考

核做出明确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外包服务采购金额及占采购总额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外包服务 10, 365.12 75.71% 3, 915.21 27.72% 7, 888.44 45.19%

公司外包服务采购金额变动主要原因为：（1）2017年度，悍兴科技及勤数

据为公司主要外包服务供应商，向其采购金额占比较大。 2017年 9月，公司收

购勤数据 100%股权以及悍兴科技 51%股权，勤数据、悍兴科技成为子公司纳入

合并报表。 因此，外包服务采购金额在 2018年度大幅下降。 （2）2019年度，公

司外包服务采购金额上升，主要系为完成人民日报报系媒体数据库基础平台

系统集成项目以及满足电信运营商增加的技术服务业务需求而增加外包服

务所致。

公司商品采购涉及的品牌、规格、型号多样，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公司采

购的外包服务为非标准化服务，公司外包服务采购中向同类外包服务供应商

定价基本一致，未取得市场上公开的类似商品和服务价格行业指数，亦未取

得同行业公司已披露的可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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